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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網上分銷及投資諮詢平台指引》（《指引》）及《操守準則》第 5.5 段 
 

 問題 答案 

F. 於非招攬情況下銷售複雜產品 

35. 中介人如向客戶(a)招攬銷售或建議任何複雜產

品；或(b)提供委託帳戶服務（當中涉及就複雜產

品作出和執行建議），是否需遵守《操守準則》

第 5.5 段下適用於複雜產品的規定？ 

中介人如向客戶招攬銷售或建議任何金融產品，或提供委託帳戶服務，無論有關產品
是否屬於複雜或非複雜產品，一概應遵守《操守準則》第 5.2 段，確保有關產品對該
客戶而言是合適的。在此情況下，該中介人便無須進一步遵守《操守準則》第 5.5
段。為免生疑問，在履行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時，中介人應遵守所有適用的監管
規定，當中包括有關持牌人或註冊人遵守為客戶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的《常見問
題》1，以及向客戶提供所有相關的重要資料。 

中介人如在並無就複雜產品交易作出任何招攬或建議的情況下（即有關客戶於非招攬

情況下購買該複雜產品）執行該項交易，便須遵守《操守準則》第5.5段。  

36. 如中介人向其客戶提供貸款以供購買非複雜產品

（例如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

市及買賣的股份），該中介人在向其客戶提供服

務時，應否將有關產品視為複雜產品，並遵守

《指引》第 6 章及《操守準則》第 5.5 段下的規

定（“有關規定”）？   

 

中介人應考慮於《指引》第 6.1 段 (及《操守準則》第 5.5 段) 所列的因素， 並遵守

《指引》第 6.2 段，以釐定某項產品是否複雜產品或非複雜產品。在此過程中，中介

人亦應考慮於證監會網站刊載的“非複雜”和“複雜”產品的非詳盡無遺例子列表。  
 
鑑於為利便客戶購買非複雜產品（例如在聯交所上市及買賣的股份）而向其提供貸款

或就非複雜產品進行槓桿式交易，並不會更改相關投資產品的條款、特點及風險，故

提供這些服務不會令非複雜產品轉變為複雜產品。因此，我們不會期望中介人在就非

複雜產品向客戶提供這些服務時，遵守有關規定。  
 

                            
1 證監會於 2016 年 12 月發表的有關持牌人或註冊人遵守為客戶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的《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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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答案 

為免生疑問，中介人應遵守所有適用的法例及監管規定。舉例而言，《操守準則》第

5.3 段則規定，當中介人就任何槓桿式交易向客戶提供服務時，應確保其客戶已明白

該產品的性質和風險，並有足夠的淨資產來承擔因買賣該產品而可能招致的風險和損

失。持牌法團亦須遵從《操守準則》附表 5 及《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指引》下有關管

限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的規定。   

 

37. 客戶可能與提供以下服務的兩個不同的受規管實

體建立合約關係： 
 
(a) 其中一個實體： 
 

(i)  以投資顧問的身分行事，並向客戶提供投

資建議；或 
 
(ii) 以資產管理公司的身分行事，並為客戶管

理委託投資組合；及 
 
(b) 另一實體以執行買賣盤的經紀的身分行事，並

透過執行投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代表客戶發

出的買賣盤，向客戶提供買賣盤執行服務。 
 

這些合約關係（通常稱為外部資產管理人模式和

共享關係架構）可能透過不同的形式運作。舉例

來說： 
 

情境 1：投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及執行買賣

盤的經紀可能是某金融機構的兩個不同分支機

就有關特定情境而言，證監會認為在以下要求獲得滿足的前提下，執行買賣盤的經紀

無須遵守有關規定： 
 

(a) 投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獲證監會發牌或在證監會註冊，或由其提供投資顧

問或委託投資組合管理服務所在的海外司法管轄區的銀行或證券監管機構所規

管； 
 
(b) 執行買賣盤的經紀僅向客戶提供買賣盤執行和託管服務，日常不會與客戶聯絡

或直接溝通（例如，執行買賣盤的經紀不會執行以下任何一項工作：就客戶的

買賣提供建議、管理客戶的投資組合、處理客戶就複雜產品所作出的查詢或買

賣複雜產品的要求）； 
 
(c) 執行買賣盤的經紀已與投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就以下事項達成書面協議： 

 
(i) 就身為海外司法管轄區的受規管實體的投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而言，

該投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在傳送有待執行的客戶買賣盤前，有責任遵

從海外司法管轄區的適用規定；或 
 
(ii) 就獲證監會發牌或在證監會註冊的投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而言，該投

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在傳送有待執行的客戶買賣盤前，有責任確保就

某複雜產品進行的交易適合該客戶，並就該複雜產品向客戶提供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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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答案 

構或一個金融集團內的兩個不同的法律實體，

並以不同的司法管轄區作為根據地。例如，投

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可能以新加坡作為根據

地，而執行買賣盤的經紀則以香港作為根據

地。 
 

情境 2：投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及執行買賣

盤的經紀可能是不同的法律實體，彼此並無任

何集團關係。投資顧問、資產管理公司及執行

買賣盤的經紀可能全部都以香港作為根據地，

或只有執行買賣盤的經紀以香港作為根據地。 
 

如投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代表客戶向執行買賣

盤的經紀發出某複雜產品的買賣盤(無論該等買賣

盤是否源自招攬行為)，那麼該執行買賣盤的經紀

在執行相關交易時，是否須根據《指引》第 6 章

及《操守準則》第 5.5 段遵從適用於複雜產品的

規定（“有關規定”）？ 
 

產品資料和警告聲明；及 
 
(iii) 執行買賣盤的經紀不負責確保投資顧問或資產管理公司*所傳送的買賣盤

的合適性，或向客戶提供產品資料和警告聲明；及 
 

(d) 執行買賣盤的經紀已確保客戶以書面方式獲告知上文第(b)及(c)段所提述的安

排。 
 

一旦客戶依據上述第(d)段獲告知有關安排，執行買賣盤的經紀便無需就為同一客戶執

行的每宗適用的交易重複作出有關安排和通知。如上述安排有任何變更（例如，各方

之間的安排被終止），執行買賣盤的經紀應確保盡快以書面方式通知客戶最新情況。 
 
以上澄清適用於本答案中所列出的特定情境，但卻不適用於客戶在非招攬情況下要求

直接向執行買賣盤的經紀購買複雜產品的情境。若客戶於非招攬情況下希望購買複雜

產品，該名執行相關交易的執行買賣盤經紀便須遵從有關規定。 
 
以執行買賣盤的經紀身分行事的中介人是否須遵從有關規定，是一個關乎事實的問

題，應根據每宗個案的情況進行評估。 
 
然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利用上述安排來規避有關規定。如有任何持牌人或註冊人

沒有以誠實和廉潔的態度及維護客戶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證監會將會毫不猶疑地對

他們採取監管行動。 
 
* 視屬何情況而定 

G. 其他 

38. 當中介人(a) 就客戶在其作出招攬或建議的情況下 當中介人向客戶招攬銷售或建議任何投資產品時，中介人須採取多項措施，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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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答案 

重複購買同一投資產品或屬同一種類的投資產

品，披露產品資料（包括就有關投資產品及其性

質與風險程度向客戶提供適當解釋）時；或(b) 為
遵守《操守準則》第 5.5 段，就客戶為重複購買

同一複雜產品或屬同一種類的複雜產品而進行的

交易，披露產品資料及提供警告聲明時，是否獲

准採納風險為本方法？ 

就有關投資產品及其性質與風險程度向客戶提供適當解釋。 

 
在分銷複雜產品時，中介人亦須採取多項措施以遵守《操守準則》第 5.5 段，當中包

括向客戶披露產品資料及提供警告聲明，以提醒客戶該複雜產品的主要性質、特點及

風險。 
 
因此，有關披露應在每次進行交易時作出，藉此確保客戶在訂立交易前了解有關產

品。就此而言，中介人在向客戶作出披露時，經考慮相關情況（例如有關客戶的交易

模式、知識水平和投資經驗，以及產品的複雜程度和風險）後，可採納風險為本方

法。 
 
中介人可就重複的交易設計其本身的風險披露程序，前提是中介人經考慮上述情況，

以及其過往向客戶作出的披露是否足夠和仍然有效後，可合理地信納有關客戶已充分

了解該產品。故此，該中介人必須就相關披露備存妥善紀錄，並能夠顯示已在過往的

交易中向有關客戶作出了妥善的披露。  
 

中介人在就客戶購買被認為屬同一種類的產品的情況設計風險披露程序時，應審慎行

事，因為即使產品屬同一種類，其在結構、風險、條款及條件等方面可能大有分別。 
 

 


